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杨职院发〔2023〕241 号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印发《软件正版化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室：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软件正版化工作管理办法》已经 12月

15 日院务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组织实施。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 12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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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正版化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软件正版化工作和促进国产软件应

用，明确软件正版化工作职责，落实软件正版化工作主体责任，

推进责任落实到人，切实增强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文件规定，并结合学

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学院（部）、部门（以下简称

各单位）软件的使用管理。

第二章 软件配置及日常使用管理

第三条 软件正版化工作在学校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的领导

下开展，由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具体负责实施。其主要职责是研

究制定软件正版化工作相关规划和制度，统筹领导、协调推进、

监督考核软件正版化工作。

第四条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负责制定软件正版化年度工作

计划，确定软件配置标准，组织软件正版化工作实施，监督考核

软件正版化工作落实并做好年度采购预算。

第五条 各单位根据需求提出正版软件采购计划，将软件采

购费用纳入年度预算，保障软件正版化工作资金，规范正版软件

采购程序并向领导小组报备，加强软件资产管理。

第六条 正版软件的使用和管理应坚持统筹规划、归口管理、

开放共享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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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各单位信息化负责人为本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的第

一责任人，信息员具体负责软件正版化实施工作。

（一）各单位所有采购软件必须为正版软件，在信息系统建

设、实验室建设、教学资源建设等工作中，应根据学校软件资产

管理办法，经立项审批后方可实施；

（二）各单位具体负责本单位采购的软件资产管理和维护，

妥善保存有关的软件介质、说明书、使用许可证（或合同）等相

关资料；

（三）各单位应当每年按照中省要求组织一次自查整改，对

本单位正版软件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报信息化建设与管

理处。

第八条 各单位应严格遵守软件正版化工作要求，在学校办

公、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使用计算机时，按规定使用正版软件，并

遵守以下规定：

（一）计算机内已安装未获授权软件的，应立即移除，以授

权形式取得购置的软件到期后，应停止使用或及时办理授权续期

手续；

（二）新购置的计算机如预装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必须为

正版软件；

（三）未经许可，不得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任何我校购买

的正版软件及其复制品；

（四）不得故意规避或者破坏软件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著作权

而采用的技术措施。

第三章 台账及安装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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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建立规范的正版软件管理台

帐，各单位做好正版软件使用情况登记，定期按要求报备。

第十条 学校每年对各单位使用正版软件资产进行清查，确

保所使用的的软件均为合法软件并登入台账。

第十一条 各单位信息员负责本部门正版软件的安装调试和

维护，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提供技术支持。

第十二条 在购买计算机等相关设备时，不得安装非正版软

件，不得扩大正版软件授权许可使用范围。

第十三条 对于使用非法软件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及时上报

学校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并采取处理措施。

第四章 软件正版承诺书

第十四条 各单位应积极配合并做好软件正版化工作，组织

签署使用正版软件承诺书，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好材料

的收集和检查工作。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公布

之日起实施。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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